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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综合整治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影响因素

分析——以成都市温江区幸福村为例

邓大松 肖山
*1

【摘 要】:随着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开展,农村场域的产权结构､居住环境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由此对农村养老

保险制度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对成都市温江区幸福村的调研数据建模分析,可知影响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升

的关键在于收入水平等因素｡通过对以上因素的解析,一方面可掌握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下的农村社保发展现状,

另一方面可为进一步加强土地资本化运作､夯实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水平提升的物质基础,从而稳步提升土地综合整

治背景下的农村养老保险水平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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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在目前大力推动农村改革的背景下,发展现代规模化农业是实现农村生产方式转变与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重要方面｡农村土地

综合整治作为整合农村晬片化土地资源,实现农村耕地连片化､规模化的有效举措,为发展现代规模化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现阶

段国家已经放宽一部分农村土地政策,包括通过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以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

地面积占补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有效利用；还包括通过农村集体成员土地承包权与土地经营权分置,赋

予农村土地经营权交易流转的权能,最终实现农村土地(耕地)交换价值｡这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一方面激活了农村土地的价

值,使得农村土地这一生产要素实现市场化流动；另一方面也会对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影响｡

随着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制定的一系列条例与政策性文件,我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以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民社

会养老保险三大制度为支撑,辅之以其他政策措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但就社会保障的对象而言,主要针对的还是以传统土地

分配制度下的农村居民｡在目前的农村土地制度变更背景下,固有的土地权利形态分布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城乡二元化差异的

缩小与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农村居民的身份与生活模式也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导致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对不

同人群匹配适当的社保标准,以应对土地流转带来的农村场域社会形态转化｡此外,住房､就业､教育等福利性保障项目也在“大社

保”概念下凸显出提升的必要性｡

随着国家农村土地政策的逐渐放宽,各地也在不断推动针对农村土地之上的相关权利流转｡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实验区与农村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农村土地改革中一直秉承先行先试的态度｡而与之同时,以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为代表的农村土地的创新改革也带来了农村社会结构､体制机制的一系列嬗变｡其中,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与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受

到土地创新的影响,相应的产生了应变｡此种变化的影响因素为何､是否可带动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有效提升､应采取何种方

式予以完善等问题,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笔者即以成都市成功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幸福村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对上述问题进

行研究,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水平提升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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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综合整治对农村社保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成都市幸福村为例

从一般意义来讲,土地综合整治是在一定的区域内,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目标和用途,以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城乡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推动田､水､路､林､村综合整治,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规模经营､人口集中居住

､产业聚集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一项系统工程｡①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项目实施初期的直接

效果体现在实现农村区域的集体建设用地､农业用地集中连片,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问题｡项目初期对参与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有

限,但却可以直接改善农村居民的住房条件与居住环境,同时增加集体建设用地指标等“土地增值收益”来源
[1]
以及农村适度规模

化经营所创造的就业机会,从而为当地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提供基础｡

本文从实证的角度,以成都市温江区幸福村村民家庭为总体调研综合土地整治项目对参与项目的村民的生活及社保方面的

影响｡调研以选取样本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再对回收问卷进行定量分析,达到研究综合土地整治项目对农村社保影响的目

的｡

1.数据概览

（1）问卷介绍｡问卷共设置 13个问题,发放 7 计 40 份,有效收回 40 份｡本次调研中的问卷以家芎(户)为单位,由各户主或家

庭主要劳动力作为代表进行填写｡关于问卷问题的设置,鉴于决定农村 7 二保缴纳额度的因素有两点:一方面是农民的收入,另一

方面是社保缴纳比例,因此问卷设置的问题主要围绕这两方面展开｡即一是调研被访问者家庭收/､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情况,如参

与综合整治的土远面积､被访问者家庭成员的劳动力人数､受教育程度､平均年龄､是否参与外出务工或自主创业等；二是当前社保

的缴纳情况及缴纳意愿,同时还调研了综合整治项目对当地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情况｡

（2）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经对问卷收集数据的整理和统计,现将幸福村村民收入情况､社保参与情况及意愿､收入影响因素情

况､土地整理对居民生活影响情况描述如下:

①收入情况｡幸福村家庭收入平均7.60万元.人均收入平均1.86万元｡经对比中国统计年鉴(2013年)中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五等分阈值数据,幸福村的人均收入较高｡

②社保参与情况及意愿｡参与调查的村民全部参与了社保的缴纳,其中 55%的村民系自愿参与,45%的村民系政府引导参与｡在

谈及收入增加后提高社保缴纳额度的意愿时,70%的村民表示愿意,12.5%的村民表示非常不愿意,说明社保的缴纳一定程度上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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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政府的引导,且收入的增加对社保缴纳额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③收入影响因素情况｡参与调查的村民家庭成员人数平均为 4人,年龄在 40 岁左右,劳动力人口平均为 3人,最髙学历程度为

中专｡而从收入来源上看,主要为土改分红､务工所得､生意收入和农业生产｡关于土地改革分红情况,全部受访者都参与了土地综

合整治并得到分红,平均每家参与土地整理的面积为0.85亩,占总拥有集体面积的86%,说明幸福村村民对土地整治项目的参与度

较高,但面积并不大｡关于务工情况,参与务工的家庭有 31 个,包含本地就业和外地务工,其中有 23 家参与本地就 V说明该村普遍

有务工收入,且一半以上的家庭-7本地就业｡关于自主创业情况,参与自主创业的家庭有10个,且参与自主创业的家庭的人均收入

为:4019元,髙于被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18600元,因乂自主创业对收入的贡献程度较大｡关于务农情况,参与务农的家庭有34个,

其中 3 个家庭无务工和自三创业收人,对农业生产的依赖度较高,经计算这三个家庭的平均人均收入为 9167 元,说明该村较大 5

分家庭仍然进行农业生产,但单一务农的家庭收•､远低于多种经营的家庭收入｡

④土地整理对居民生活影响情况｡55%的被访者反馈参与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后家庭收入水平有所提高,45%的被访者反馈收入

水平变化不大｡同时 50%的被访者对分红的比例较为满意,49%的被访者惑到一般满意,只有 1%的被访者表示出不满意｡除了发放土

地补偿金以外,被访者反馈村委会还对村民的住房条件提供了改善､提供促进就业的相关措施､提供了多种经营的渠道､帮助促进

农产品销售等帮助｡

（3）问卷信度检验｡据上述描述性统计分析结吳看来,问卷所收集的数据符合常理认知,为确保泛卷的可信度,在此对问卷数

据进行信度检验｡利弓 SPSS 软件分析可知 Cronbach＇s Alpha 系数为 0.757,大于 0.7,因此该调查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再现性和稳定性,继而对问卷数据进行模型分析较为可靠｡

2.模型构建

上文中已说明决定村民社保缴纳额度的因子一是收入情况,二是缴纳比例,且收入的提髙会促进缴纳比例的提髙,因此可通

过论证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村民收入的影响间接论证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社保缴纳的影响｡下面建立影响村民收入影响因素的

回归模型,检验和模型构建使用软件 E-VIEWS6.0。

(1)变量的定义。回归模型的数据取自调查问卷的收集结果,问卷的设计已从理论角度充分考虑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情况的各

类因素,因此在问卷数据的基础上进行变量的定义具有理论的可靠性｡但问卷数据既有定性数据也有定量数据,为保证模型构建

的顺利进行,将变量定义和赋值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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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量的处理｡首先对 Y取对数处理,一方面由于自变量中被赋值定性变量较多,取对数后 InY 对自变量又的回归斜率系数%

的含义为当变量 X 的绝对量每发生 1 个单位变动时,引起被解释变量 Y 平均值的变动比率,%的符号若为正,则 X和 Y 的变动方向

一致,更符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是研究趋势和影响程度而不是研究因自变量变动而发生的绝对值变化；另一方面在于取对数的方

式有益于消除模型的多重共线性和异方差性｡

然后对 InY 及 X1〜X9 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如下:

(3)模型的构建｡



5

①变量的筛选｡由于当前自变量的选择完全基于经济理论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考虑,为避免相关变量的遗漏和无关变量的误选,

需要进行设定误差的检验｡

a.遗漏相关变量的检验｡使用 DW 检验方法进行,模型设定为:

模型 1:

经检验,对于模型 1 有 DW=2.29,经查德宾一沃森 d 统计量在 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当 n=40,k’ = 9

时,dL=1.008,du=2.072,因此 du<DW<4—dL,接受 H｡假设,表示没有遗漏变量｡

b.误选无关变量的检验｡在检验的同时达到筛选变量的目的｡使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经计算 X1〜X9 之间的相关系数,结果

见表 3｡

表 3 自变量相关系数表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 1.00 0.06 0.68 0.49 0.78 -0.03 0.14 0.35 0.32

X2 0.06 1.00 -0.22 -0.50 0.05 0.09 -0.32 0.00 0.41

X3 0.68 -0.22 1.00 0.51 0.60 -0.17 0.34 0.40 0.11

X4 0.49 -0.50 0.51 1.00 0.39 0.19 0.07 0.24 -0.20

X5 0.78 0.05 0.60 0.39 1.00 -0.20 0.25 0.43 0.11

X6 -0.03 0.09 -0.17 0.19 -0.20 1.00 -0.51 -0.31 0.23

X7 0.14 -0.32 0.34 0.07 0.25 -0.51 1.00 -0.20 -0.22

X8 0.35 0.00 0.40 0.24 0.43 -0.31 -0.20 1.00 0.08

X9 0.32 0.41 0.11 -0.20 0.11 0.23 -0.22 0.08 1.00

从表 3 可知,一些变量之间具有较髙的相关度,如 X:和乂 3､X5 等｡若直接使用模型 1进行回归,将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为

修正多重共线性分别作 InY 对 X1～X9 的一元回归，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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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一元回归结果

变量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参数估

计

0.79 -0.31 0.76 0.74 0.74 -0.06 0.14 0.55 0.04

t 统计量 7.85 -2.03 7.27 6.77 6.76 -0.34 0.84 4.05 0.25

R
2

0.62 0.10 0.58 0.55 0.55 0.00 0.02 0.30 0.00

修正 R
2

0.61 0.07 0.57 0.53 0.53 -0.02 -0.01 0.28 -0.02

其中，与 X1 回归的修正 R2最大，且 t检验显著，因此以 X1为基础顺次加入其它变量逐步回归，最终类似依次进入模型得

让分别为 X4,X8,X2,X5,X3。

②模型的构建。根据上述自变量的筛选结果，设定模型如下：

对模型进行 OLS 回归估计结果得为：

由于该模型的估计数据为截面数据，因此需进行异方差检验，使用 White 检验方法，经计算不带交叉乘积项的辅助函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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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接受原假设,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对于模型 2 有 DW=2.329,经查德宾一沃森 d 统计量在 1%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表,当 n=40,k'=6 时,dL=0.997,du=l.652,此

du<DW<4 一 dL,表示不存在自相关｡且 t 检验量和 F 检验量全部证明模型估计有效｡

3.模型解释

影响收入的因素｡由于最终进入到模型中的变量为X1〜X5和X8,因此影响该村村民家庭收入的因素分别为:家庭成员的人数､

家庭成员的平均年龄情况､劳动人口人数､家庭成员文化水平､参与土地整治的面积､是否参与自主创业｡剩下其余因素如是否参与

务工､务农并非影响该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究其原因应是这部分收入的比重较低｡家庭成员人数､教育文化水平､参与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面积均为综合性因素或内生性因素｡

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由于 lnY 对自变量 X1 的回归斜率系数%的含义为当变量 X 的绝对量每发生 1 个单位变动时,引起

被解释变量 Y 平均值的变动比率,%的符号若为正,则 X 和 Y的变动方向一致｡因此上述影响因素除年龄外,对收入的影响全部是正

向的｡在这六项因素中,家庭成员人数､家庭成员文化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较大,即家庭或员每增加一人,收入约增加 30%,家庭

成员文化程度提升一个档次,收入约增加 30%,而参加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面积每增加一亩,收入约增加 20%左右｡综上,验证了土

地综合整治项目对收入的正习作用,进而对社保缴纳额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结论

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在于农民收入能否为养老保险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来源｡土边作为农民家庭财富中最

重要的部分,如何实现土远资本化流转,充分发挥土地的经济价值,同时利弓土地流转所获得收入进一步促进农村居民养老保殓

水平提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2]
其中涉及到的关键点在于通过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在农村地区出现了“两大流动”的趋势:

一是市场要素的流动性,为实现土地市场要素的充分流转,必须在原有土地制度上实现突破,赋予某些土地权利流转的权能；二是

人口的流动性,土地性质的转变与权属的流转,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徙,并在此过程中重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3]
这一点通过幸

福村开展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后养老保险水平提升可以看出｡

同时,通过调研与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在实施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后,农村地区的住房条件､就业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

开展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的地区,参与项目的农民在新区获得了崭新住房,居住环境及各项生活配套相较以往实现了质的飞

跃｡而在农村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基础上,一方面项目区农村耕地得到集中整理,耕地连片后吸引了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参与土地承

包经营；另一方面当地农村现代化集中居住小区的建成,为开展以乡村旅游､餐饮等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打下基础条件,上述都为当

地提供了就业机会｡随着住房､就业环境的改善,项目区社会管理水平也相应提高,促进了社会稳定｡以上所述的住房､就业等各项

广泛含义上的社会保障指标提升,反映出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实施后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了正向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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